
 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圖書館監視錄影系統處理利用申請表 
申請人 
姓名  

連絡電話  
單位 

(系所年級) 
 

申請人 
學號  

申請日期 年  月  日 案發 
館別  

案發 
位置 

 

案發日期及 

時 間 
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至     時     分 

申 請 事 由  

申 請 內 容 □監看 □回放 □調閱 
□複製 

（請自備隨身碟） 

使 用 用 途 

說 明 
 

切 結 

圖書館業已告知本申請資料不得私自拷貝複製或公開散布，處理利用並應遵守「個

人資料保護法」及民刑事隱私保護相關法令，以維護當事人之隱私權益；若不當使

用而有侵害違法等情事，由申請人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。 

本申請資料無使用必要時，請交回圖書館銷毀。 

申 請 人 

簽 章 

□已閱讀以上切結事項並同意。 

申 請 單 位 

主 管 簽 章 

(個人申請免簽) 

審核結果與意見 

審 核 結 果 
□同意 ，提供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至___時___分，___樓畫面。 

□不同意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圖書館 

承辦人 
 

圖書館 

組長 
 

圖書館 

館長 
 

會 辦 單 位  

說 明 

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不予提供調閱或複製： 

(一)依法應保持秘密之事項。 

(二)提供資訊有妨害犯罪之偵查、追訴、 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公正之裁判或有

危害他人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財產之虞者。 

(三)有侵害第三人隱私之虞者。但經該當事人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
